
□本报记者 赵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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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1
应邀帮工意外受伤
被帮工人承担全责

事件经过
2017年8月 ， 戈某要对自家

屋顶做防水处理， 便请朋友毕某
来帮忙。 由于平日关系很好， 毕
某很爽快地答应了。 岂料， 戈某
在切割沥青桶时， 因操作不当导
致沥青桶发生爆炸， 造成毕某 、
戈某二人严重烫伤。

事后， 经鉴定毕某构成八级
伤残， 但因赔偿问题双方未达成
一致意见， 毕某诉至法院， 要求
戈某赔偿其伤后各项经济损失共
计51.48万元。

法院经审理认为， 毕某和戈
某之间系义务帮工关系， 戈某因
过失导致帮工人毕某重伤， 且毕

某自身并无过失， 故戈某应赔偿
毕某的全部损失。

最终， 法院判决戈某赔偿毕
某包括医疗费、 误工费、 残疾赔
偿金、 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在内的
各项损失共计394212元。

法官说法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
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 《人
身损害赔偿解释》） 第14条规定：
帮工人因帮工活动遭受人身损害
的 ， 被帮工人应当承担赔偿责
任。 被帮工人明确拒绝帮工的，
不承担赔偿责任， 但可以在受益
范围内予以适当补偿。

本案中， 毕某系戈某朋友，
应戈某之邀无偿帮助戈某为其房
顶烫油帮工， 毕某和戈某之间形
成义务帮工关系。 因戈某切割沥
青桶操作不当， 导致沥青桶发生

爆炸， 致使毕某在帮工活动中身
体受伤， 故戈某应承担责任赔偿
毕某的全部损失。

法官提示
义务帮工所反映出来的是社

会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相互帮助、
相互关心的一种道德风尚， 是应
该提倡的传统美德。 但由于帮工
活动具有无偿性， 被帮工人应该
注意尽到审慎的安全防范和监督
义务， 为帮工人提供安全的帮工
环境和防护措施， 保证帮工人在
帮工活动中的人身安全。

案例2
无偿帮忙出意外
帮工受伤需担责

事件经过
2017年10月， 郭某使用叉车

卸货时， 同住一个大杂院内的王
某见其人手不够， 主动过来帮忙
并站到叉车尾部配重。 不料， 由
于装载货物过重 ， 叉车失去平
衡， 王某从叉车上摔下受伤， 导
致腰椎骨折。 事后， 双方就赔偿
事宜多次协商却未果， 王某诉至
法院要求赔偿。

郭某辩称， 王某是自愿过来
帮忙的， 自己没有主动邀请， 且
自己本身不存在任何故意和过
失， 故不同意赔偿。

法院经审理认为， 王某在帮
工活动中受伤， 郭某作为被帮工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但王某擅
自站到叉车上配重， 违反安全常
识， 且对自身安全疏于防范， 故
王某对自身的损害后果也应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最终， 法院酌定由郭某承担
70%的赔偿责任， 王某自行承担
30%的责任。

法官说法
本案中 ， 王某无偿帮助郭

某， 郭某没有拒绝王某的帮工，
双方形成义务帮工关系， 故郭某
作为被帮工人应该承担赔偿责
任。 但是， 王某作为完全民事行
为能力人， 能够辨别叉车超重情
况下自行配重存在的危险， 未尽
到自己的安全保护义务， 对自身
所受伤害存在过错， 故应自行承
担相应的责任。

法官提示
助人为乐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美德， 但帮助别人的同时也应尽
到安全注意义务， 量力而行。 对
于被帮工人来说， 如果不需要别
人的帮助， 应该明确表示拒绝。
如果不拒绝就表示已接受他人的
帮助。 一旦发生损害， 就应该承
担相应的责任。

《工伤保险条例》 第14条规
定， 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
内， 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伤害的
属于工伤。 而女工邵某是在公司
外另一家工厂如厕时被电击身亡
的， 因是否符合上述条件存疑，
其是否属于工伤引起了争议。

案发经过
邵某在公司连续工作3年，但

未签劳动合同。 2017年1月12日下
午， 她在到公司隔壁的工厂如厕
时， 因该厂卫生间内的热水器漏
电触电身亡。事后，其亲属申请工
伤认定， 劳动部门认定其系在事
故中造成的伤害，属于工伤。

公司对该认定不服， 向市政
府申请复议。 市政府维持原认定
结果后 ， 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
讼， 其理由是邵某系在非工作场
所 、 非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伤
害 ， 不符合工伤认定的基本条
件， 请求撤销复议决定。

法院判决
法院审理认为， 本案争议的

焦点是劳动部门认定邵某如厕遭
电 击 意 外 身 亡 是 否 属 于 因 工
伤死亡。

对于这一问题， 公司主张邵
某所去厕所非本单位正常的工作
区域， 且因第三方过错致死不属
于工作原因， 故不构成工伤。

劳动部门的观点是， 职工解

决生理之需的厕所虽非工作场
所， 但属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
厕所是一个静态的场所， 而职工
上厕所是动态的解决生理需要的
行为， 劳动法保护的是劳动者上
厕所这一人身权利， 而不是限定
劳动者在何处上厕所。

如果以厕所是否在用人单位
内为标准来划分正常与非正常工
作区域， 而用人单位又不能提供
厕所或者提供厕所设备不完善
时， 劳动者上厕所这一基本人身
权就难以得到保障。

本案中， 邵某去相隔50多米
的邻厂上厕所， 系因用人单位条
件有限， 厕所设施未能完善。 而
公司将邻厂厕所定义非邵某本人
所 在 单 位 正 常 的 工 作 区 域 过
于机械。

劳动部门还提出， 根据劳动
法相关规定， 劳动者享有 “获得
安全卫生保护” 的权利， 劳动者
在工作期间上厕所是正常的生理
需要， 既是人的自然现象， 也是
人身权的重要内容， 可以理解为
工作需要， 公司认为邵某上厕所
不属履行工作职责， 对劳动者人
身权保护不利。

至于邵某触电身亡， 虽属第
三方过错所致， 但触电本身属于
意外事故。 由此， 依据 《工伤保
险条例》 第14条第3款规定， 邵
某符合工伤认定条件。

根据以上事实， 法院依法判

决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支持市政
府的复议决定。

律师说法
结合本案争议， 北京市康达

律师事务所陈君玉律师在接受采
访时说， 在认定工伤时必须准确
把握 《工伤保险条例》 的立法宗
旨、 科学界定工作时间、 工作场
所和工作原因的内涵。

从表面看， 邵某好像是受外
来因素造成伤害且没有工作原
因， 但从认定工伤的三个不可分
割、 相互联系的条件来看， 当工
作原因无法判定时， 工作时间、
工作场所又对工作原因起到非常
重要的证明作用。

本案中， 由于邵某所在公司
不能在其工作区域内提供设备完
善的厕所， 所以， 邵某在工作期
间为解决生理需要而上厕所的行
为应作为工作原因来看待。

对于发生事故的厕所是否属
于邵某工作场所的合理延伸区
域， 需查明该厕所是否属于邵某
及其同事在日常工作中解决生理
需要所必须去的场所。 在确认该
疑问属于邵某必须去的地方的情
况下， 该场所当看作邵某的工作
场所。

鉴于邵某系因特殊的工作原
因， 在工作时间去必须去的邻厂
厕所解决生理需要， 故其所受伤
害应当认定为工伤。

员工到邻厂如厕被电击，能否构成工伤？

昌平区司法局

案情介绍：
近日， 一位老母亲李某

来到霍营街道法律援助工作
站咨询大儿子夫妻俩离婚的
财产分割问题。

原来老母亲李某原与老
伴儿有两处房产， 老伴儿因
病过世了， 为避免兄弟因家
产闹矛盾，在老太太主持下，
三方协商其中属于老伴的遗
产由两个儿子继承， 自己放
弃继承， 其中属于自己的部
分分别赠与两个儿子， 两个
儿子一人一套房产， 均已办
理了过户更名手续。近两年，
大儿子和儿媳妇儿夫妻关系
日益恶化，双方感情破裂，闹
起了离婚， 儿媳妇儿主张上
述大儿子所得的房产为夫妻
共同财产，要求进行分割。目
前， 大儿子一家闹得不可开
交，无奈之下，李某来到霍营
街道法律援助工作站请求法
律帮助。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听完老太太的

陈述， 从法律规定的角度出
发，实事求是地表明，大儿子
所得上述房产其中属于继承
部分应该确定为夫妻共同财

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 第十七条第四款和第
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夫妻双
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因继
承或赠与所得的财产归夫妻
共同所有， 但遗嘱或赠与合
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
财产除外。”大儿子所得的上
述房产， 一部分为父亲去世
后的遗产， 一部分为母亲赠
与的财产， 应适用该条款的
规定。 虽然母亲进行赠与时
明确表示仅赠与儿子， 但父
亲去世时未留遗嘱表明遗产
仅归儿子所有不归儿媳所
有， 所以该房产大儿子继承
的部分，在法律上，儿媳妇儿
有权要求分割。 老太太表示
工作人员解释得非常清楚明
白， 回家后会和儿子儿媳妇
理性依法处理这个问题。

儿子继承或受赠财产
离婚儿媳能分割吗？

□本报记者 闫长禄

义义务务帮帮工工受受伤伤，，
由由谁谁承承担担赔赔偿偿责责任任？？

在日常生活中， 邻里、 朋友之间相互帮忙是常事， 尤其在农
村地区， 大到建房、 装修， 小到种地、 收麦， 谁家需要帮忙， 邻
里亲友都会过来义务帮工。

助人为乐是好事， 但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受了伤， 由此产生
的损失该谁来承担？ 被帮助人能否置之不理？ 记者近日走访了北
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窦店法庭， 并请张亚楠法官结合具体案例就
相关问题进行了解读。


